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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派
执勤时，民警在巡查中还发现在部分

校门口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多辆电动自行
车外观与合规车辆明显不同，有的改装了
车身外壳，还有的私自更换了大功率电
机，属于典型的非法改装车辆。民警立即
对这些车辆逐一核查，通过车辆信息联系
到一辆改装车的所有人。很快，一名高二
学生的家长黄女士赶到了现场。

“这辆车是您家孩子日常骑行上下
学的吧？这属于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
会改变车辆原有制动、平衡性能，行驶
中极易失控，尤其是未成年人骑行，遇
到紧急情况根本无法应对，这是严重的
安全隐患。”民警指着改装车辆，向黄女
士详细讲解非法改装的危害，同时结合
近期未成年人骑行改装电动自行车发
生的交通事故案例，以案释法开展普法
教育。

经过了解，黄女士对其孩子改装车
辆的行为并不知情。

“孩子说车辆改一下好看，因为我
也不太懂就没有管，我不知道会那么危
险，等他放学我肯定好好地教育他。”黄
女士说。

民警当场责令家长限期拆除所有
改装部件，恢复车辆原状。黄女士当场
承诺：“我现在就把车开回去改回原样，
以后不让孩子骑改装车。”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并非单一的路
面执法，而是海口市公安交管部门与教
育系统深度联动，构建“交警严管、学校
严教、家庭严督”三方共治体系的重要举
措，从源头、路面、宣教全环节发力，全方
位守护未成年人出行安全。

“每天送孩子上学，总能看到有些孩
子不戴安全头盔骑电动自行车，还有车
辆乱停乱放导致道路特别堵，现在通过
加强整治，路面顺畅了，我们也放心多
了。”海口市第九中学海甸学校学生家长
王女士表示，有了警教联合守护，孩子的
上学路安全也有保障，家长也很放心。

海口公安交警相关负责人介绍，海
口交警下一步将持续深化警教联动机
制，将校园周边交通整治从集中行动转
为常态化管控，持续深化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通过常态化整治、全方位宣教、多
维度联动，持续净化校园周边道路交通
环境。

现场执法：责令家长限期拆除改装部件恢复原状

海口警教联动开展校园周边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警教联合守护学生上学路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黄君

保护少年的你

“同学，请停车！你今年满 16 周
岁了吗？”

“我知道未满 16 岁不能骑电动
自行车，但是学校离家有点远，走路
来不及，爸妈上班也没时间送我，我
就自己偷偷骑车出来了。”

“同学，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未满
16 周岁禁止驾驶电动自行车。你现
在年龄小，应急反应能力弱，骑行电
动自行车遇到突发情况根本来不及
应对，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
想。而且不戴安全头盔，头部没有
任何保护，哪怕是轻微摔倒，都可能
造成严重伤害。”

近日，上述一幕发生在海口市第
九中学海甸分校门前路段。当天，海
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海口
市教育局，深入校园周边一线，开展

“警教携手，守护花蕾”校园周边交通
秩序专项整治行动，以现场执法、精
准整治、联动宣教为抓手，对未成年
人违规骑行、车辆违停占道、非法改
装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整治。

海口交警对骑电动自行车上学的学生进行例行检查。记者黄君 摄

民警将骑行电动自行车的学生拦下
后，耐心地询问并核查了该学生的身份信
息。经核实，该学生年仅14岁，未达到法
定骑行年龄，且未佩戴安全头盔，属于典型
的违规骑行行为。民警对其进行安全教育
后，还联系并让学生家长到场，同步开展警
示教育。

“孩子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
您作为监护人，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孩子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不能因为图方便
就忽视法律规定和安全风险。请您务必履
行监护职责，加强对孩子的日常监管，杜绝
此类行为再次发生。”民警严肃地说。

匆匆赶来的学生家长王女士听到民警
的话后，满脸愧疚地表示：“都怪我平时疏
忽了，只想着让孩子上学方便，没意识到问
题这么严重。我以后一定严格看管孩子，
再也不让他违规骑电动自行车了，也会带
头遵守交通规则，给孩子做好榜样。”

随后，在不远处的海口市第九中学海甸
学校门前路段，民警发现一名家长驾驶电动
自行车接送孩子，均未佩戴安全头盔，但车上
却挂着安全头盔，且该学生反向乘坐，存在
极大交通安全隐患。民警急忙拦下该家长。

“我着急送孩子上学，走得匆忙，就忘
了戴安全头盔，孩子坐后面也没在意，下次
一定注意。”见到民警，家长张女士连忙停
车解释。

民警先是上前仔细查看孩子是否安全，
随后严肃又耐心地对家长说：“电动自行车
驾乘人员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是
保命的防护措施，而且孩子反向乘坐，车辆
转弯、刹车时很容易摔下车，一旦发生碰撞，
后果不堪设想。您作为家长，是孩子安全的
第一责任人，不能因为赶时间就忽视安全，
这是对孩子极不负责的行为。”

一旁同步参与执勤的教育部门工作人
员也上前劝导，结合校园安全管理要求，向
家长普及未成年人出行安全常识。

面对交警和教育工作人员的联合劝
导，张女士满脸愧疚，连连点头承认错误：

“是我疏忽了，总觉得路程近、时间短，心存
侥幸，没把安全放在心上，以后我不仅会自
己戴好头盔，也一定要让孩子规范乘坐、做
好防护，再也不犯这样的错了。”

随后，张女士立即拿出头盔，和孩子一
起规范佩戴好，在交警的叮嘱下，安全驶离
该路段。

警教联动：违规骑行的学生、家长接受警示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一条
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使未满八
周岁或者由于身体、心理原因需要特别照顾的未成年
人处于无人看护状态，或者将其交由无民事行为能
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或者其
他不适宜的人员临时照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不得使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
单独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七条
规定，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
入住，或者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时，应当
询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的身
份关系等有关情况；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立
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

（来源：中国儿童福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二条
规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应
当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询应聘者是否具有性侵
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具
有前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
单位应当每年定期对工作人员是否具有上述违法犯
罪记录进行查询。通过查询或者其他方式发现其工
作人员具有上述行为的，应当及时解聘。

东方：

公安局退休干部
参加“护学岗”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董林）近日，
东方市公安局“东警银晖”退休干部志愿服务队
走上“护学岗”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筑牢校园周
边交通安全防线，用心守护学子上下学平安路。

上下学高峰期，校园周边车流涌动、人头攒
动。退休民警们早早到岗，与在岗民警、辅警、教
职员工并肩值守。他们凭着数十年公安一线积
累的丰富经验，从容疏导车流、规范停车秩序、及
时疏通拥堵，带领低年级学生安全过街，叮嘱孩
子们注意车辆盲区、遵守交通规则；对骑乘电动
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家长，他们耐心劝导、
细致宣讲安全知识，用朴实话语传递安全理念。

儋州：

多部门联合
开展法治宣传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许光伟 马
宏新）近日，儋州市司法局雅星司法所联合雅
星镇综治中心、镇关工委、民政服务站等部门，
以赶集日受众面广为契机，集中开展“禁毒流动
课堂”暨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
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及普法小礼品等多种形式，
面向过往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重点讲解了毒
品对个人、家庭及社会的严重危害，普及了新型
毒品的伪装性与识别技巧。工作人员还围绕未
成年人保护主题，生动细致地宣讲了防溺水、交
通出行、居家消防等方面的安全知识。

定安：

开展保护未成年人
免受烟草侵害执法检查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舒耀剑）5
月8日，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县市监局、
县教育局和县烟草局在翰林镇、龙河镇开展保
护未成年人免受烟草侵害“守护成长”专项执法
检查行动。

专项行动聚焦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便利
店、小卖部、文具店，严查无证售烟、向未成年人
销售烟草制品等违法行为，核查专卖许可资质，
督促商户规范张贴禁烟警示标识，同时全面排
查过期食品、“三无”产品等食品安全隐患。检
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针对警示标识张贴不规范、
未严格执行未成年人购烟身份核验等问题，当
场下发整改通知书要求限期整改。对涉嫌无证
经营、向未成年人售烟等违法情形，依法固定证
据、立案查处，形成强力执法震慑。

此次行动检查校园周边经营场所18家次，
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1宗，现场下达责令改
正通知书1份，扣押涉案香烟80余包。


